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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3 月17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1]，并将建立健全药品供应保障体系

作为完善医药卫生改革的四大体系之一，其内涵是加快建立

以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为基础的药品供应保障体系，保障群众

安全用药；同时也将“初步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作为

2009－2011年“新医改”重点抓好的五项改革之一。随后国家

卫生部及相关部委制定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体系配套文件相

继出台，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配备

使用部分》（2009版）（以下简称“《目录》”）、《关于建立国家基

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意见》（卫药政发[2009]78号）、《国家基本药

物目录管理办法（暂行）》（卫药政发[2009]79号）、《国家基本药

物临床应用指南》和《国家基本药物处方集》，至此我国国家基

本药物制度体系得以初步形成。

虽然《目录》的使用主要针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但在《国

家基本药物目录管理办法（暂行）》中明确指出，政府举办的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部配备和使用基本药物，其他各类医疗卫

生机构也都必须按规定使用基本药物[2]。四川省为确保国家

基本药物制度顺利施行，也出台了相应文件，对不同等级医疗

卫生机构基本药物的使用作了明确规定[3]。为全面了解国家

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对四川省不同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使用的影响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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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为制定国家基本药物制度配套文件提供依据。方法：抽取四川省21个地、市、州（包括省直属医疗卫生机构）三级、

二级、二级以下的不同等级综合及专科医疗卫生机构共计80家作为样本机构，从四川省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采购、配送、监

管平台数据库提取其药品采购数据，对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前、后的样本机构基本药物采购品种及金额进行对比分析。结果与

结论：2009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发布主要针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对不同等级的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的使用亦有相应要

求。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后，不同等级的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的采购品种及金额均呈现明显增长态势，其中二级及二级以下

的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的采购增幅最明显，品种增幅分别达71.30％和99.84％，金额增幅则均超过100％，表明国家基本药物制

度的实施对不同等级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的使用均产生了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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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reasing by 71.30％ and 99.84％ in variety，respectively，and the amount of them increased over 100％. It shows that the i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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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及《目录》发布对四川省不同等级医疗卫

生机构基本药物使用的影响，本课题组对四川省不同医疗卫

生机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前、后基本药物的采购和使用

情况进行了调研。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本研究所有数据皆来自四川省非基层医疗机构药品采

购、配送、监管平台（以下简称“四川省平台”），均为各医疗卫

生机构 2009年 3月－2011年 2月在四川省平台的实际药品采

购数据。

1.2 研究方法

为使调研数据具有代表性，本课题组在全省范围内按各

地、市、州（包括省直属医疗卫生机构）抽取不同等级的综合和

专科医疗卫生机构共计 80家作为样本医疗卫生机构，详见表

1。从四川省平台提取样本机构2009年3月－2010年2月国家

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前及 2010年 3月－2011年 2月国家基本药

物制度实施后的药品采购数据；对不同等级的医疗卫生机构

的《目录》收载品种的采购数量（品种及金额）及药品采购总量

进行分类整理，对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前、后基本药物的采

购及其在全部药品总量中的占比等资料进行对比、统计、分

析。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Excel 2007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P＜0.05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对不同等级综合医疗卫生机构的影响

2.1.1 药品品种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前、后不同等级综

合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采购总数、基本药物品种（《目录》收载品

种，下文同）及其占比详见表 2（表中“基 1”、“基 2”分别表示

2009年3月－2010年2月、2010年3月－2011年2月基本药物

采购数量，“总 1”、“总 2”分别表示对应时期药品采购总数；“基 2/

基 1”、“总 2/总 1”为各级综合医疗卫生机构比值的均值；“基 1/

总 1”、“基 2/总 2”分别表示对应时期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

采购品种占药品采购总数比值的均值。表3、表4、表5同）。

由表2可见，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对各级综合医疗卫生

机构基本药物的使用均有显著影响。就基本药物品种而言，

实施后较实施前显著增加，增幅为77.04％，其中二级以下医疗

卫生机构品种增幅几乎翻番；而同期药品总品种增幅仅为

21.37％，显然基本药物还在其中占有相当比重。经统计学处

理，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后各级综合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

物品种增幅均高于药品总品种增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01）。

就基本药物品种占比而言，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后基

本药物在药品总量中的占比均有提升，与实施前比较，增幅为

14.32％，其中二级以下医疗卫生机构增幅达20.25％。

2.1.2 药品金额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前、后各级综合医

疗卫生机构药品采购总金额、基本药物金额及其占比详见表

3。

由表3可见，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对各级综合医疗卫

生机构的基本药物采购金额均有影响，该制度实施后基本药

物采购金额增幅达 115.35％，其中二级医疗卫生机构增幅达

136.21％；而同期药品总金额平均增幅仅为 18.87％。经统计

学处理，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后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

物采购金额增幅与药品总金额增幅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后，基本药物采购金额在药品总

金额的占比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平均增幅为12.67％，其中二

级以下医疗卫生机构金额增幅为19.00％，与实施前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01）。

2.2 大型三级医疗卫生机构的基本药物占比变化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后，同为三级医疗卫生机构的省

内 2家大型三级甲等医疗卫生机构与其他三级医疗卫生机构

表1 样本医疗卫生机构分布（个）

Tab 1 Distribution of sample medical institutions（number）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地市州

省直属
成都市
达州市
广安市
遂宁市
内江市
资阳市
自贡市
乐山市
眉山市
宜宾市
泸州市
阿坝州
甘孜州
凉山州
攀枝花市
雅安市
德阳市
绵阳市
广元市
南充市
巴中市
合计

医疗卫生机构等级
三级

3

4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26

二级

3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5

二级以下

4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7

专科
3

3

1

1

1

1

1

1

1

2

1

1

1

1

1

1

1

22

小计

6

14

4

3

4

3

2

4

3

2

3

2

3

4

3

3

2

3

4

3

3

2

80

表2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前后不同等级综合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采购品种及占比（％％）
Tab 2 Varieties and proportion of essential drugs in integrated medical institutions at different levels before an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essential drug system（％％）

序号
1

2

3

4

医疗卫生机构等级
三级
二级

二级以下
平均

基 1，种
146

111

88

115

基 2，种
231

190

163

195

总 1，种
668

369

235

424

总 2，种
780

429

294

501

基 2/基 1

159.97

171.30

199.84

177.04

总 2/总 1

117.49

116.21

130.40

121.37

增幅差
42.48

55.09

69.44

55.67

基 1/总 1

22.79

30.96

39.03

30.93

基 2/总 2

30.91

45.54

59.28

45.24

占比差
8.12

14.58

20.25

1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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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基本药物在药品总量中的品种占比增幅分别为6.50％、

8.26％；金额占比增幅分别为1.57％、5.66％。其他三级医疗卫

生机构基本药物金额占比增幅比大型三级医疗卫生机构增幅

的3倍还多，详见图1（图中“基 1/总 1”、“基 2/总 2”分别表示国家

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前、后基本药物在药品总量中的占比）。

2.3 对专科医疗卫生机构的影响

2.3.1 药品品种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前、后不同类型专

科医疗卫生机构采购药品总数、基本药物品种及占比详见表4

（表中“中医院”包括6所中医医疗卫生机构；“妇儿/保健”包括

1所妇女儿童医疗卫生机构及5所妇幼保健院；“其他”包括肿

瘤、传染、精神医疗卫生机构各 2所，骨科医疗卫生机构 1所。

表5同）。

由表4可见，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对不同类型专科医

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使用品种亦有明显影响，实施后较实施

前大幅增加，平均增幅为 70.70％，其中妇儿/保健类专科医疗

卫生机构增幅达 97.04％，而同期药品总品种平均增幅仅为

25.12％；不同类型专科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品种增幅与药

品品种总数增幅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或P＜

0.05）。

在基本药物品种占比方面，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后基

本药物品种在总药品中的占比明显提升，与实施前相比，平均

占比由 35.34％升至 47.02％。其中，中医院与妇儿/保健类专

科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后基本药物品种占比

较实施前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而其他类的专科

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前、后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3.2 药品金额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前、后不同类型专

科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采购总金额、基本药物金额及占比详见

表5。

由表5可见，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后不同类型专科医疗

卫生机构基本药物采购金额与实施前相比，平均增幅近 1倍，

其中其他类的专科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采购金额增幅达

128.45％，而同期药品总金额平均增幅仅为23.00％；经统计学

处理，不同类型专科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采购金额增幅与

药品总金额增幅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或 P＜

0.05）。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后，不同类型专科医疗机构基本

药物采购金额平均占比由12.55％提升至20.74％，与实施前相

比，中医院及其他类的专科医疗卫生机构金额占比差异均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1或 P＜0.05）；而妇儿/保健类专科医疗

卫生机构占比实施前、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表3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前后不同等级综合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采购金额及占比（％％）

Tab 3 Amount and proportion of essential medicines in integrated medical institutions at different levels before an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essential drug system（％％）

序号
1

2

3

4

医疗卫生机构等级
三级
二级

二级以下
平均

基 1，万元
1 119.67

303.05

71.03

497.92

基 2，万元
2 016.63

749.12

172.84

979.53

总 1，万元
13 437.99

2 333.14

334.47

5 368.53

总 2，万元
16 282.33

2 764.24

400.04

6 482.20

基 2/基 1

197.97

236.21

211.86

215.35

总 2/总 1

125.49

117.53

113.60

118.87

增幅差
72.48

118.68

98.26

96.47

基 1/总 1

9.26

13.93

21.42

14.87

基 2/总 2

14.60

27.60

40.42

27.54

占比差
5.34

13.67

19.00

12.67

表4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前后不同类型专科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采购品种及占比（％％）

Tab 4 Varieties and proportion of essential medicines in specialist medical institutions at different levels before an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essential drug system（％％）

序号
1

2

3

4

医疗卫生机构类型
中医院

妇儿/保健
其他
平均

基 1，种
125

63

100

96

基 2，种
200

113

147

153

总 1，种
467

212

267

315

总 2，种
545

257

321

374

基 2/基 1

165.40

197.04

149.67

170.70

总 2/总 1

120.07

131.36

123.93

125.12

增幅差
45.33

65.68

25.74

45.58

基 1/总 1

29.64

34.11

42.27

35.34

基 2/总 2

40.45

50.86

49.75

47.02

占比差
10.81

16.75

7.48

11.68

表5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前后不同类型专科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采购金额及占比（％％）

Tab 5 Amount and proportion of essential medicines in specialist medical institutions at different levels before and after the im-

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essential drug system（％％）

序号

1

2

3

4

医疗卫生机构类型

中医院

妇儿/保健
其他
平均

基 1，万元

268.19

197.55

208.00

224.58

基 2，万元

534.00

331.37

418.38

427.91

总 1，万元

3 312.37

3 146.46

3 815.56

3 424.79

总 2，万元

4 039.73

3 759.61

4 661.26

4 153.53

基 2/基 1

207.76

192.32

228.45

209.51

总 2/总 1

123.93

121.59

123.47

123.00

增幅差

83.83

70.73

104.98

86.51

基 1/总 1

14.53

11.57

11.56

12.55

基 2/总 2

23.23

19.90

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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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大型与其他三级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占比比较

Fig 1 Comparison of the proportion of essential drug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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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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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1 医疗卫生机构的覆盖面

为准确地了解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对四川省不同等

级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使用的影响，本课题组以全覆盖方

式从四川省抽取了不同等级的综合和专科医疗卫生机构作为

样本机构，以确保分析结果具有较好的代表性。由于成都市

所辖行政区域明显大于其他地、市、州，医疗资源相对集中，尤

其是三级医疗卫生机构分布较多，故抽样数量尤其是三级医

疗卫生机构数量也较多，占三级医疗卫生机构抽样量的

26.92％。

3.2 基本药物采购时段的确定及数据采集

虽然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时间为2009年9月，但《目

录》的全面施行多有滞后，四川省卫生厅对基本药物集中采购

的时段作了明确规定，即 2010年 2月[3]，故本研究将国家基本

药物制度实施前时段确定为2009年3月－2010年2月。

按国家药品集中采购的相关规定，县级及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国有企业（含国有控股企业）等举办的非营利性医疗卫

生机构必须通过政府建立的非营利性药品集中采购平台采购

药品[4]。四川省平台是四川省非营利性药品集中采购的唯一

平台，本研究所有原始数据均采集自该平台数据库，因此本文

数据可信度大，分析结果真实、可靠。

3.3 基本药物品种及金额增幅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后，不同等级综合医疗卫生机构

基本药物采购（使用）增幅明显，品种平均增幅达77.04％，金额

增幅更是翻番，高达 115.35％，三级医疗卫生机构品种及金额

平均增幅也分别达59.97％和97.97％，而同期药品总量品种及

金额平均增幅分别为21.37％和18.87％；专科医疗卫生机构基

本药物品种及金额增幅与综合医疗卫生机构大致相当，品种

及金额平均增幅分别为70.70％和109.51％。提示国家基本药

物制度的实施对不同等级的综合和专科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

物的使用均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对《目录》

的发布均给予了积极的响应，基本药物用量得到了大幅提

升。

3.4 基本药物占比

由表2、表3可知，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后，各级综合医

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品种在药品总数的平均占比由实施前的

30.93％上升至 45.24％，其中二级以下医疗卫生机构升幅最

大，由39.03％升至59.28％，增幅超过20％；三级医疗卫生机构

升幅最小，由22.79％升至30.91％，增幅为8.12％，其中大型三

级医疗卫生机构增幅仅为 6.50％。各级基本药物采购金额在

药品总金额的占比由14.87％升至27.54％，其中二级以下医疗

卫生机构增幅由 21.42％跃至 40.42％，增幅接近 20％；三级医

疗卫生机构由9.26％升至14.60％，增幅为5.34％，其中大型三

级医疗卫生机构增幅仅为1.57％。可见，医疗卫生机构级别越

低，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的正向效应越明显，即基本药物的

使用增幅越大，其品种及金额在药品总量的比重亦越高。可

能的原因是：等级越高的医疗卫生机构尤其是大型三级医疗

卫生机构由于相当数量的患者来自其他医疗卫生机构难以处

理的重症患者，疾病谱更为复杂，疑难杂症、病情严重患者居

多，现行《目录》收载品种难以适应其多数疾病的治疗需求，加

之基本药物价格较低等因素的影响，使基本药物金额占比难

以像其他较低级别医疗卫生机构一样得到明显提升。这也与

医疗卫生机构级别越低，所接受患者病情较轻，疾病谱也相对

简单，许多患者用普通药品（多为基本药物）即可达到治疗目

的是相吻合的。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后，专科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

品种及金额在药品总量中的占比均有明显提升，妇儿/保健类

专科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品种占比由实施前的34.11％提升

至 50.86％，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其金额占比虽有

提升，但差异却无统计学意义（P＞0.05）。一方面可能在于个

别抽样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后基本药物使用

金额出现了负增长；另一方面还与三级甲等妇幼/儿童医疗卫

生机构由于疾病谱复杂等因素使其基本药物使用金额占比较

低有关。而其他类的专科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品种占比由

实施前的 42.27％提升至 49.75％，虽有所提升，但差异却无统

计学意义（P＞0.05），而其金额占比差异却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主要原因可能是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前，其他

类专科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品种占比已经较高（42.27％），

实施后由于专科医疗卫生机构的性质等因素的影响使其品种

增幅及品种占比增幅相对较低，但受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

的正面影响，基本药物的使用量得以大幅提升，使其金额明显

增加。

3.5 异常数据的处理

在抽样的医疗卫生机构中，有 2所二级专科医疗卫生机

构、1所二级以下专科医疗卫生机构及1所二级以下综合医疗

卫生机构由于数据不全，无法进行相关统计学处理，故未纳入

统计分析；另有1所二级以下综合医疗卫生机构出现了明显数

据异常，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前基本药物采购品种数仅 14

种，实施后基本药物采购品种数达 159种，较前者的 11倍还

多，由于数据误差原因不明确且不具代表性，亦未纳入统计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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